乌海市公办养老机构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养老基本服务收费行为，推进养老服务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2021年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拟定我市养老服务中心基本服务(床位费、护理费)收费标准。
一、制定价格的政策依据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129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7〕127号）《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2021版）》（内发改价费字〔2021〕1170号）规定：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均由经营者自主确定，政府有关部门不得进行不当干预；制定、调整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应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后的实际服务成本为依据，按照非营利原则，并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核定。公办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床位费、护理费）由盟市人民政府制定。
二、乌海市公办养老机构情况
乌海市职业病防治院（乌海市医疗养老院）成立于1979年，2009年4月8日上划市级管理，隶属乌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单位，为正科级公益二类、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三、护理等级分类
养老机构护理等级分类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42195-2022）规定执行。

老年人能力等级划分
	能力等级
	等级名称
	等级划分

	0
	能力完好
	总分90

	1
	能力轻度受损（轻度失能）
	总分66-89

	2
	能力中度受损（中度失能）
	总分46-65

	3
	能力重度受损（重度失能）
	总分30-45

	4
	能力完全丧失（完全失能）
	总分0-29



四、收费标准方案
床位费按照套间、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分别收费标准为1500元/月、1000元/月、700元/月、400元/月。
护理费按照0-4级分别收费标准为350元/月、550元/月、1000元/月、1500元/月、205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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